
照明公會展務聯絡：林姿妤   電話：02-2999-7739*15   信箱：jamie@lighting.org.tw 

2022 台灣國際室內設計 ‧ 材料(設備)大展 
【參展廠商報名表】2022/6/30(四)-7/3(日) 南港展覽館一館 

正常淨地價格 42,000 元(未稅) / 攤，111 年 3 月 1 日前報名及全額繳費享早鳥優惠淨地價格 38,000 元(未稅) / 攤。 

加購基本裝潢包括隔間、投射燈、地毯、桌椅、公司全銜等，另加 4,000 元(未稅)/攤。 

公司名稱 (中文) (英文) 

發票抬頭  統一編號         

通訊地址 □□□-□□ 

發票地址 □同上；□□□-□□ 

負 責 人  電話  傳真  

聯 絡 人 
□先生 
□小姐 

電話  手機  

E-mail  

參展專區 

□【主題專區】室內裝飾風格區 □【主題專區】室內環境控制區 □【主題專區】室內防疫及健康建材

區     □室內裝修建材區     □智慧照明及機電控制區  □廚具櫥櫃衛浴區 

□滑軌五金、鎖、門窗區  □文化景觀區       □綜合裝潢區     □其他主題區 

參展產品  

參展攤位 攤 
基本

裝潢 

□不需基本裝潢 

□加購基本裝潢(擇一，加購每攤 4,000 元(未稅)) 

費 用 
新台幣              元 

總計 新台幣______________元 
經手

人 

□室裝全聯會 
□經濟日報 營業稅 5%           元 

公

司

簽

章 

 

負

責

人

簽

章 

 

1.本報名表即為照明公會收費依據。 
2.報名時每攤位請一併繳交 10,000 元訂金，餘額付款方式如下： 
(1)匯款帳戶：國泰世華銀行 二重分行、帳號：070-03-701003-9 銀行代碼：013 
戶名：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(同支票抬頭) 
(2)支票抬頭：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、兌現日：即期支票，必須禁止背書轉讓以掛號
寄交 
寄送地址：241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 609 巷 14 號 9 樓之 3  
收件人：照明公會 林姿妤小姐收、電話：02-29997739 分機 15 
3.完成報名手續之廠商，如因故無法參展、退展或變更展期辦法如下： 
(1)協調會前 2 個工作天以前退展，並完成申請退展手續流程，每攤位扣除訂金一萬
元後，餘額無息退還；如於協調會前 2 個工作天及協調會後退展，並完成申請退展手
續流程，每攤位退還一萬元。 
(2)協調會後（含協調會前 2 個工作天）退展，並改參加本報次年同展，每攤位扣除
訂金一萬元後，餘額無息退還。 
(3)協調會後（含協調會前 2 個工作天）退展，並改參加本報其他不同展覽，每攤位
退還一萬元。 

本公司已詳閱參展規定，並遵守以下參展公約： 
1、 展出期間，參展展品不得提前收拾或撤離，為維護參展商權益，所有展品進出場須依規定填報，並經主辦單位同意始得進出。 
2、 參展商不得將攤位私下轉讓、出租、合併或以非報名時的公司名稱、展品展出，公司名稱與看板名稱不符者，主辦單位有權要

求提出佐證，如有違反以上規定，主辦單位即取消其參展權利，已繳費用不予退還並禁止該商參加下屆本項展覽。 
3、 參展商展出產品須以生產、代理或經銷的產品為限，並應與填報之參展產品清單內容相符，若經主辦單位發現不符展覽主題之

產品，即取消其參展權利，已繳費用不予退還，並禁止該廠商參加下屆本項展覽。展品如涉仿冒，廠商應自負法律責任。 
4、 參展商進出場期間須自行配戴安全帽，並配合展館作業規定，若因攤位施工不當，導致展場設施或鄰近參展商展品受到損害，

須負完全賠償責任。 
5、 參展商在進退場、展出期間應自行保管各項物品，並辦理相關竊盜及意外損失險，主辦單位不負保管責任。 
6、 參展10攤（含贈攤）以上，須於協調會後兩週內提供裝潢設計圖供大會審核。 
7、 如違反參展規定或公約者，經主辦單位通知限期改善仍未改正者，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展權利並停止展出，參展商不得要求

退費或任何賠償。 
8、 展示期間，因天災或不可抗力之因素，致參展商權益受損時，主辦單位將不負任何賠償責任。 
9、 各項規定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將以參展商最大利益為前提修正、調整，並向廠商說明，惟廠商不得有異議。 
10、 本展為專業展，非假日展示期間，150公分或12歲以下兒童謝絕入場。 
11、 淨地攤位大會僅提供空地與110V/5A電箱，廠商須自行裝潢，並有地毯、公司名稱看板等基本裝潢，並在與接鄰其他廠商和背

對空地時，需設置隔板。 
12、 標攤攤位提供110V/5A電箱，另含基本隔間(內含長3米、寬3米、高2.5米之隔間及簷板、投射燈三盞、110V插座一個、八成新

地毯、接待桌乙張、椅子乙張、公司全銜乙組)，未使用者，不得更換其他裝潢設備或折價。 

  


